
 《气象与环境学报》出版与版权转让协议书 

 

稿件题目：                                      

甲方：稿件全体作者  

乙方：《气象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甲方责任和承诺：  

1．保证本稿件是作者取得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未曾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本稿件无一

稿多投；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在其他期刊上发表；作者未将本稿件（包括图表）稍做

修改或分成多篇论文进行发表。没有抄袭、剽窃、引用时不注明原文出处等学术不

端行为。 

2．收到《录用通知单》后，无充分理由中途不得撤稿。 

3．保证本稿件不存在侵权及泄密问题。稿件内容不侵犯任何版权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作者保证稿件中不涉及保密或拟申请的专利内容。 

4．保证本稿件作者的署名排序没有异议。在论文刊登前，已定稿的稿件如需增减作者

或变更署名单位，需定稿稿件全体作者同意并由第一署名单位出具证明。 

5．稿件的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对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数据的可靠性、结论的可信性、

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方面负全责，在投稿、同行评审和整个

发表流程中负责修改、答疑及与期刊编辑沟通，并支付版面出版费用。 

6．如出现与1—5项不符的情况，由全体作者承担一切责任并负责赔偿编辑部的损失。 

7．稿件发表后，全体作者同意，将论文整体的全部复制传播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表演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等

著作财产权在全球范围内转让给《气象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1．尊重作者的著作权，对文章的改动需征得作者同意。 

2．若发现甲方一稿多投，则乙方自发现之日起3年之内不再接受甲方稿件；未发表的稿

件按退稿处理。 

3．稿件正式发表前，通过邮件或即时通信软件等方式，给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送需

要校对的清样。 

4．稿件发表后，赠送作者当期期刊计1—3本。 

5．稿件发表后，按有关规定将稿酬（含版权转让费）一次付清。 

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请稿件全体作者认真阅读本协议书后签字，上述协议在稿件正式接收

后即生效。  

甲方：全体作者按署名顺序签名：1.             2.             3.                 

4.             5.             6.             7.              8.                 

 

甲方：第一作者单位公章        乙方：《气象与环境学报》编辑部（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